
太田市国际交流协会 
 

太田市役所  〒373-8718 群马县太田市浜町 2-35 

电话：0276-47-1111（总机）  传真：0276-47-1888 

关于滞纳处分 

【概 要】 

根据法律，未缴纳税金者在“发出《督促状》之日起 10天内未全部缴纳完毕时”，将被处于查

封财产等的滞纳处分。 

太田市考虑到可能有由于纳税者的不注意或因特别事由而未能缴纳等的情况，故向滞纳者发

送书面的催告书等，作各种能令其尽快将未缴纳的税金缴纳完毕的工作。如此依然不缴纳者，为了

对于在期间内缴纳完毕的其他市民以示公平，将被查封财产（存款、工资、不动产、动产、生命保

险等）抵充税金。 

 

 

【滞纳处分的程序】 
 

 

 

 

 

 

 

 

 

 

 

 

 

 

 

 

 

 

 

 

 

市税长期滞纳 

【概 要】 

○市税长期滞纳者将受到查封财产（不动产、动产、债权等）的处分。 

【必要手续】 

○当您已经超过缴纳期限相当一段期间而仍未缴纳市税时，请尽快直接前往收纳课（本厅舍二楼 23

号窗口）或致电商量缴纳之事。 

督促 超过缴纳期限市税仍未缴纳完毕时，将收到《督促状》。 

催告 向收到《督促状》后仍未缴纳完毕者发送《催告书》。 

财产调查 调查滞纳者的财产（存款、工资、不动产、动产、生命保险等）。 
 

查封 查封财产。 

有可能在未收到催告书的情况下被执行查封。 

折现抵挡 将查封财产强制折现后抵挡滞纳税金。 

市の税金に充 当し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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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业务的重点及注意点】 

○超过缴纳期限后缴纳时，为了对已经缴纳完毕的其他市民以示公平，将查封您的财产。 

可查封的财产 

·不动产（土地、房屋等） 

·动产（汽车、摩托车等） 

·债权（存款、工资、生命保险、租金、退款（还付金）等） 

 

 

咨询：太田市役所收纳课（市役所本厅舍二楼 23号窗口） 电话： 0276-47-1946（直通）    

 

 

 


